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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２４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按照预定的时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 应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

９

名，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

会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全体同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与会董事一致选举王玉锁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与会董事会一致选举柳纪申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提名，与会董事一致通过：聘任王东英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

四、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五个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付振奇

委 员：柳纪申、徐孟洲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锁

委 员：柳纪申、赵义峰、邹立群、李遵生

李 山、付振奇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申富平

委 员：邹立群、徐孟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孟洲

委 员：赵义峰、申富平

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申富平

委 员：徐孟洲、付振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首席执行官、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提名，聘任赵义峰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聘任邹立群先

生担任公司总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赵义峰先生提名，聘任李遵生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牛云

峰先生、张亚东先生、张庆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刘建军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聘任

黄安鑫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聘任郭敬波先生、薛建保先生、王晋堂先生、范朝辉先生、

马青喜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理，聘任刘宝民先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适应新的管理职能要求，将公司职能部门设置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职能部门设置如

下：综合管理办公室、市场与战略绩效部、财务管理部、组织与人力资源部、投资者关系部、

投资管理部、技术质量部、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ＨＳＥ

办公室。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全

文附后）

特此公告。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义峰先生，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曾任河北承德市城建局市政工程公司工人、技术员、科长、副处

长；市供热筹建处副厂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承德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北京祥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历任新能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新能（张家港）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新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总裁、

ＣＥＯ

等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董事、

ＣＥＯ

。

邹立群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欧商学院

ＥＭＢＡ

工商管理硕士，高

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曾任盐城市化肥厂调度员、技术员、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科科

长；盐城市石油液化气厂副厂长、总工程师；盐城联孚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历任盐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泉州燃气有限公

司总经理、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历任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

集团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董事、总裁。

李遵生先生，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

ＥＭＢＡ

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武警学院讲师；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在廊坊市工商局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律师；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任本公司首席律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历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主

任、法律事务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公司董事兼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牛云峰先生，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

ＭＢＡ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

级经济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聊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增值业务开发部副主任、

系统管理部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历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经营管理部主任、 战略绩效

总监、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张庆先生，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历任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农药事业部化工厂副厂

长、厂长、生产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兼石家庄

基地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公司监事；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张亚东先生，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审计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联想集团审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德勤会计师

事务所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安永（中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美国能源公司副总裁、 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北京康得复合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王晋堂先生，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曾任山西化肥厂工程处技术员、 陕西渭河集团生产管理部主

任、陕西神木化工总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新能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

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总裁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郭敬波先生，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历任邢台矿务局章村煤矿技术员、技术科主任、安全副总、采

掘副总、总工程师、副矿长、矿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河北金牛能源水泥厂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矿业部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范朝辉先生，汉族，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历任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农化部副总经理、 总经

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河北威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公

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马青喜先生，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曾任聊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晋江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总经理、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历任新乡新奥燃气工

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开封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薛建保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任山西化肥厂车间主任、技术科科长；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任济南化肥厂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历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焦

炉气项目组成员、总裁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裁助理。

刘建军先生，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曾任开封市奶业公司北郊奶场财务科科长、开封市自动控制

仪表厂财务科科长、开封市燃气总公司财务科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曾任开封新奥

燃气有限公司计财部副主任、新乡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计财部主任、新奥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历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财务部主任、财务副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会计师。

黄安鑫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历任鹤壁化肥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厂长、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河南蓝天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新能能源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工程师。

刘宝民先生，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民革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曾任天津供销合作总社会计、财务部主任、天津瑞康公司副总

经理，华燊燃气区域人事经理、集团员工关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曾任长沙新奥

燃气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狮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

经理、新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燃气培训基地主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业发展中心副

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新奥集团所属能源化工集团人力资源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之独立董事意见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七届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首席执行官、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赵义峰、邹立群、李遵生、牛云峰、张亚东、张庆、刘建军、黄安鑫、郭敬波、薛建保、王

晋堂、范朝辉、马青喜、刘宝民、王东英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以上十五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其个人及公司提供的资料，未

发现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亦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认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具备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以上十五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上述十五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独立董事：

徐孟洲 申富平 付振奇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威远生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按照预定的时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选举蔡福英女士担任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１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湖南海利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三）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资者参加网

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四）现场会议地点

金源大酒店会议室（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７９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２．０３

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２．０４

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司发布的公告及相关

内容。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

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持委托书代理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股权凭证和法人单位的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及营业执照副本

和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的，应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

中路二段

２５１

号公司证券办公室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到公司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授权委托书样本见附件一。

３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５１

号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７

电子邮箱：

ｓｈ６００７３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电话、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３５７８３０

联系人：刘洪波 杨雄辉

收件人：证券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２．０３

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２．０４

发行数量

、

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

６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

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７３１

投票简称：海利投票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

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下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

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下子议案

２．０１

，

２．０２

元代表

议案

２

下子议案

２．０２

，依此类推。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０２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２．０２

元

２．０３

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２．０３

元

２．０４

发行数量

、

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４

元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元

２．０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６

元

２．０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７

元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元

２．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元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

宜的议案

》

７．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

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３１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３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

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

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 � � �股票简称：大橡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国投集团”）是大连橡胶塑料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橡塑”）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大橡塑及大橡塑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大连国投集团并代表除大橡塑及其下

属子公司外的由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和保证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除应大橡塑要求，为大橡塑利益而协助采取行动外，将不主动从事与大橡塑业务

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二）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大橡塑正

常经营的行为；

（三）若大连国投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为进一步拓展经营业务范围，与大橡塑及

其下属子公司的业务产生竞争，则大连国投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生

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大橡塑经营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

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大橡塑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

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依法与大橡塑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

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二）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大橡塑及大橡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大连国投集团并代表除大橡塑及其下属子公司外的由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此承诺并

保证，若违反上述承诺，大连国投集团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对相关

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股票简称：大橡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装备制造投资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

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装备制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装备”）是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国投集团”）的控股股东，大连国投集团是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橡塑”）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大橡塑及大橡塑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大连装备并代表除大橡塑及其下属子公司外

的由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和保证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除应大橡塑要求，为大橡塑利益而协助采取行动外，将不主动从事与大橡塑业务

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二）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大橡塑正

常经营的行为；

（三）若大连装备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为进一步拓展经营业务范围，与大橡塑及其下

属子公司的业务产生竞争，则大连装备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

务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大橡塑经营的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

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大橡塑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

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依法与大橡塑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

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二）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大橡塑及大橡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大连装备并代表除大橡塑及其下属子公司外的由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此承诺并保

证，若违反上述承诺，大连装备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对相关各方造

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５７

债券简称：

１２

岳纸

０１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表决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童来明先生请

辞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同意童来明先生因其个人工作安排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职务。

请辞董事长后，童来明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对于童来明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长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

议案》。同意选举董事黄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根据公司《董

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由公司董

事长担任。 ”的规定，黄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

黄欣先生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直接控制人中国纸业

投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具有丰富的大型企业管理经验，熟悉制浆造

纸行业，资本运作经验丰富。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８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总经理罗韬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张

聚东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彩云先生、董事会秘书伍定军先生自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至

７

月

１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共计

７９１

，

０２４

股，成交价格在

１８．９０

元至

１９．７０

元之间，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

（

股

）

本次购入数量

（

股

）

增持后股份数量

１

罗 韬 董事

、

总经理

０ ２００

，

４６２ ２００

，

４６２

２

张聚东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０ １４８

，

４１８ １４８

，

４１８

３

刘彩云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０ １０３

，

６４９ １０３

，

６４９

４

伍定军 董事会秘书

０ ３３８

，

４９５ ３３８

，

４９５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是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以上高级管理人员所购股份，公司将严

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管

理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７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开发

行的

２３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简称“石化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布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石化转

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累计已有

８

，

５７９

，

０２０

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

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１７

，

８３７

，

３７３

股。 目前，石化转债尚有

２２１

，

４２０

，

９８０

张未

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６．２７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

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占本期变动

前

Ａ＋Ｈ

总股

本比例

（

％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

（

股

）

本期变动后股份

数

（

股

）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占本期变动

后

Ａ＋Ｈ

总股

本比例

（

％

）

Ａ

股

９１

，

０５１

，

８２２

，

２７２

注

１ ７８．１１ １７

，

１００ ９１

，

０５１

，

８３９

，

３７２ ７８．１１

Ｈ

股

２５

，

５１３

，

４３８

，

６００

注

２ ２１

，

８９ ０ ２５

，

５１３

，

４３８

，

６００ ２１

，

８９

合计

１１６

，

５６５

，

２６０

，

８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１００ １１６

，

５６５

，

２７７

，

９７２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含

６

月

２０

日

Ａ

股送红股和转增股本所增加的

２１

，

０１１

，

９６２

，

２２５

股；

注

２

：含

６

月

２６

日

Ｈ

股送红股和转增股本所增加的

５

，

８８７

，

７１６

，

６００

股。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８５

，

５３６

，

２６６

，

０００ ７３．３８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账户

２９６

，

６２８

，

１２８ ０．２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

分红

１５４

，

８７８

，

４８４ ０．１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７７

，

２６２

，

０８８ ０．０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７４

，

６１４

，

５４８ ０．０６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７１

，

２７７

，

５２１ ０．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９

，

０２９

，

４７２ ０．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７

，

７５９

，

１５０ ０．０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５

，

０６９

，

０６８ ０．０６

卡塔尔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自有资金

６３

，

０９６

，

１８５ ０．０５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骨干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因工作疏忽，公告中将公

司

１１

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票的日期写错，现更正如下：

原文：“公司

１１

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买入公司股票共计

７０８６００

股”

现更正为：“公司

１１

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买入公司股票

共计

７０８６００

股”。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８

号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８

楼

８１０

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电话、书面文件和邮件方式

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印建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西安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购买西安银行发行的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２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预计

年化收益率：

５．２％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

限公司拟购买西安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购买西安银行发行的保本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品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６

个月，预计年化收益率

３．８％

；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４１

天，预计年化收益率

５％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